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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李世勳

電話：7531822

電子信箱：mathpowlee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彰化縣田中鎮新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1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20355845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彰化縣102年度補救教學方案「非現職教師增能研習」實施計畫(電子檔1個)(035

5845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檢送彰化縣102年度補救教學實施方案「非現職教師增能

研習」實施計畫乙份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2年3月1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08693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增進非現職教師課堂補救教學能力，發展其系統性教學

策略，提升弱勢學生國語、英語、數學能力，精進其補救

教學基本能力。爰委請潭墘國小辦理102年度補救教學實

施方案「非現職教師增能研習」。

三、研習對象：目前或即將擔任本府所屬學校補救教學方案之

非現職教師，包括：退休教師、儲備教師、其他教學人員

或大專學生。

四、本府所屬學校擔任補救教學授課之非現職教師均須參加本

案之18小時「非現職教師增能研習」，請各校務必自我檢

視並要求尚未完成補救教學18小時「非現職教師增能研習

」之非現職教師務必參加此研習。

五、研習時間及地點：102年11月19日、11月20日、11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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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三天假潭墘國小2F松壁廳(視聽教室)辦理。

六、請轉知貴校參與者於11月18日前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

報名，並惠予出席人員公(差)假登記，本府同意核予全程

參與者研習時數18小時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大葉大學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、建國科技大

學、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、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、教師研習中心 2013-11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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